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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6月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贯彻市价发行的监管精神，进一步提高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的合理性，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增加调价机制条款的议案》、《关

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同中材股份签署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概要、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须呈

报批准的程序、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内容摘要、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及与公司现有业

务相关性的分析等内容进行了补充修订。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调整的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 

1、重大事项提示第 1 条 



修订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 

修订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重大事项提示第 2 条 

修订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共 1 名特定投资者，符合

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 10 名发行对象的规定。中材股份拟以

现金及其拨入天山股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本而形成的债权认

购股份，认购金额为 113,513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金额为 60,000 万元，

以债权方式认购的金额为 53,513 万元。中材股份已经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 

修订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共 1 名特定投资者，符合

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 10 名发行对象的规定。中材股份拟以

现金及其拨入天山股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本而形成的债权认

购股份，认购金额为 113,513 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金额为 60,000 万元，

以债权方式认购的金额为 53,513 万元。中材股份已经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合同。 

3、重大事项提示第 3 条 

修订前：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小数）。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相应调整。 

修订后：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小数）。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相应调整。 

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

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4、重大事项提示第 4 条 

修订前：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

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修订后：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

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若本次发行价格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70%，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以公司与发行对象订立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认购金额为基础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约定认购

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尾数不足 1 股的，舍去取整）。 

5、重大事项提示第 11 条 

修订前： 

为了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公司拟将计入“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

款 53,513 万元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

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元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部分股份。上述会计核算科目调整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修订后： 

为了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计入“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

款 53,513 万元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针对上述债权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0782 号），上述债

权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评估值为 53,513 万元。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元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1、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修订前： 

（1）落实国有资本权益、充实公司资本金 

根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通知要求，为尽快完成将该等财政拨款注入

公司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充实公司资本金，公

司拟将上述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专项拨

款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

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元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

份。 

修订后： 

（1）落实国有资本权益、充实公司资本金 

根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通知要求，为尽快完成将财政拨款注入公司

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充实公司资本金，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将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中央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 53,513 万元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根据北京天健兴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上述债权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0782 号），上述债权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评估值为 53,513

万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

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1、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修订前：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共1名特定投资者，符合中国证

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10名发行对象的规定。 

中材股份拟以现金及其拨入天山股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

本而形成的债权认购股份，认购金额为113,513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金

额为60,000万元，以债权方式认购的金额为53,513万元。中材股份已经与公司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修订后：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共1名特定投资者，符合中国证

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超过10名发行对象的规定。 

中材股份拟以现金及其拨入天山股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

本而形成的债权认购股份，认购金额为113,513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金

额为60,000万元，以债权方式认购的金额为53,513万元。中材股份已经与公司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合同。 

2、发行数量 

修订前：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

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修订后：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



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若本次发行价格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70%，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以公司与发行对象订立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合同》及补充合同的约定认购金额为基础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约定认购

金额÷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尾数不足 1 股的，舍去取整）。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修订前：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小数）。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相应调整。 

修订后：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小数）。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相应调整。 

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

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四、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须呈报批准的程

序 

修订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履

行的批准程序有： 

1、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3、中材股份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必要程序批准中材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4、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材股份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修订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有： 

1、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3、中材股份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必要程序批准中材股份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4、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材股份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五、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及补充合同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修订前： 

甲方（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2016 年 6 月 24 日 

修订后： 

甲方（发行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2016 年 6 月 24 日、2016 年 7 月 18 日 

2、认购价格 

修订前：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乙方的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

小数）。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调整。 

修订后：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乙方的认购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6.07 元/股（向上舍入至保留两位

小数）。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调整。 

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行期

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

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量）。 

3、认购股份的数量 

修订前：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修订后：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87,006,589 股（含

187,006,589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若本次发行价格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

价的 70%，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以甲方与乙方订立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及补充合同的约定认购金额为基础进行相应调整（发行数量＝约定认购金额÷调

整后的发行价格，尾数不足 1 股的，舍去取整）。 

4、债权价值的确认 

增加： 

（七）债权价值的确认 

双方同意以 2016 年 7 月 12 日为基准日对乙方拟用于认购甲方股份的债权

进行审计、评估；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上述债权出具的《评

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0782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债权评估

值为 53,513 万元。经甲、乙双方协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乙方将以其

对甲方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债转股项目 

修订前： 

根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通知要求，为尽快完成将该等财政拨款注入

公司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充实公司资本金，公

司拟将上述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专项拨

款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

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元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

份。 

修订后： 

根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通知要求，为尽快完成将该等财政拨款注入

公司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充实公司资本金，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 53,513 万元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根据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上述债权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0782 号），上述债权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评估值为 53,513

万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 53,513 万

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及与公司现有业务相关性的分析 

1、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修订前： 

1、本次非公开发行是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需要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中国中材集团公司2009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

（拨款）的通知》（财企[2009]340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第二批）预算（拨款）的通知》（财企[2010]258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

（财企[2012]390号）以及《财政部 国资委关于下达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财资[2014]33号），公司多浪纯低温

余热发电项目及2×2000t/d电石渣制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150万吨/年（2*2000t/d）

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工程等6个循环经济类项目、阜康工业园3×2500t/d新型干

法熟料水泥生产线电石渣制水泥二期项目以及水泥余热综合利用技术改造和工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等四个项目的建设先后收到了金额合计为53,513万元的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资金。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在收到上述国家专项拨款后，通过公司控股股东中

材股份先后将上述款项提前拨付给公司使用。按照国有专项资本预算的一般会计

处理，公司将该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暂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的会计科目当中。待公司发行股份时再以认购入股方式充



实本公司资本金。 

为尽快完成将该等财政拨款注入公司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同时充实公司资本金，公司拟将上述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的专项拨款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53,513万元按照公平合理的价

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修订后： 

1、本次非公开发行是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需要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中国中材集团公司2009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

（拨款）的通知》（财企[2009]340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10年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第二批）预算（拨款）的通知》（财企[2010]258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

（财企[2012]390号）以及《财政部 国资委关于下达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的通知》（财资[2014]33号），公司多浪纯低温

余热发电项目及2×2000t/d电石渣制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150万吨/年（2*2000t/d）

电石渣制水泥综合利用工程等6个循环经济类项目、阜康工业园3×2500t/d新型干

法熟料水泥生产线电石渣制水泥二期项目以及水泥余热综合利用技术改造和工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等四个项目的建设先后收到了金额合计为53,513万元的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资金。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在收到上述国家专项拨款后，通过公司控股股东中

材股份先后将上述款项提前拨付给公司使用。按照国有专项资本预算的一般会计

处理，公司将该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暂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的会计科目当中。待公司发行股份时再以认购入股方式充

实本公司资本金。 

为尽快完成将该等财政拨款注入公司以落实国有资本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将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国家独享资本公积”会计科目



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拨款53,513万元调整至“专项应付款”科目。根据北

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上述债权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6）第0782号），上述债权审计评估基准日（即2016年7月12日）的评估值

为53,513万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中材股份将以其对公司的该等债权

53,513万元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的相应章节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的其他内容不存在实质性的重大变化。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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